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雷州林区公安简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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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森林公安局雷州林区分局        2015年 12 月 8 日 

雷州林区分局到湛江市公安局刑警支队 

四大队协调交流工作 

 

为正确履行职责，保障执法办案质量，确保所办案件经

得起历史的检验。雷州林区分局李爱军局长于 2015 年 12 月

10 日上午，带领刑警大队大队长赖春荣、北坡派出所副所长

黄伟鹏、民警廖日友、法制科民警何宇婷等 5 名同志前往湛

江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四大队协调交流工作，刑警支队四大队

大队长洪渊热情接待并积极协调有关案件办理工作。 

协调会上，雷州林区分局刑警大队大队长赖春荣详细汇

报：2015 年 7 月 23 日，遂溪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技术中队协

助分局勘验了国营雷州林业局北坡林场黄草林队大石坑村

路口林地里的无名尸体。经过现场勘查、调查走访、ＤＮＡ

鉴定等工作，确认尸源属于北坡林场退休职工杨 X 仔，尸骨

已经白骨化。因缺乏法医的具体书面鉴定意见，不能做出立

案与否的决定，希望洪渊大队长给予具体指导。洪渊大队长

“马上就办”，致电遂溪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技术中队并答复：

“会尽快出具法医书面意见。”洪大队长耐心的讲解处理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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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问题应该注意：1、材料备份；2、尸体处理方法；3、推

断性意见的得出；4、重新鉴定的条件。 

李爱军局长代表分局感谢洪渊大队长对分局刑侦工作的

支持与帮助，要求分局刑警大队：1、学以致用，采用推断

排查法，加快办理；2、跟进协调，尽快拿到法医书面意见。 

目前，分局刑警大队牵头，北坡派出所配合，根据有关

规定并结合工作实际，全力以赴加快办理进程，力争早日办

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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